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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XXXXXXX

入规纳统合作协议

甲方：咸宁市咸安区泉都农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XXXX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供需双方本着平等合

作，互利双赢的精神达成入规纳统合作协议，内容如下：

第一条、合作事项

1、甲方是咸安区入规纳统项目的指定入规企业，甲方作中咸安区指定入规企业，主

要职责有：对接银行、支付公司与数字科技公司，开通支付公司“泉都汇”收银码，开通

银行的银企直联数据接口，为合作的纳统商户提供对账系统平台，甲方跟据甲方的消费客

户（提货人员）所购买的农产品实时支付全额货款；

2、乙方自愿加入咸安区入规统项目并成为纳统商户，为甲方及甲方的消费客户（提

货人员）提供优质农产品，以及售后服务。甲方的消费客户（提货人员）到乙方商铺提货，

货物限定为国家指定的免税农产品（蔬菜、肉、蛋等）。

第二条、合作双方约定事项

1、乙方供货产品：免税农产品（蔬菜、肉、蛋等）。

2、产品数量：跟据甲方的消费客户（提货人员）现场所购买的农产品数量为准。

3、产品价款：跟据甲方的消费客户（提货人员）与乙方现场确定的价格为准。

4、质量标准： 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甲方提供的书面质量要求（如

无虫害、无腐烂、农药残留符合国家标准等）。

5、供货周期：按照甲方的消费客户（提货人员）要求实时供货。

6、交货地点：咸宁市咸安区亿丰农贸批发大市场。

7、验收方法及方式：甲方的消费客户（提货人员）与乙方现场验收。

9、退货及售后：甲方及甲方的消费客户（提货人员）在收货后如发现产品质量不符

合约定标准（如腐烂、变质、缺斤少两等），须在 24 小时内通知乙方并提供有效证据，乙

方应在 48 小时内核实并安排退货退款或者换货。乙方对售出产品提供法定的质量保证义

务，甲方因储存不当导致的损坏应自行承担责任。

10、付款方式：实时付款、货到付款。

11、违约责任：甲方保证付款及时，甲方未按约定付款，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 0.05%

支付违约金。乙方保证产品质量，若未按时供货或者质量不合格，需承担甲方损失并按订

单金额的 5%支付违约金。

12、解决协议纠纷的方式：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双方同意由 咸宁市 仲裁委员会仲裁（当事人双方不在本合同中约定仲裁机构，事后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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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咸宁市人民法院起诉）。

13、客户投诉处理：甲方收到客户投诉后，应于 12 小时内通知乙方，乙方须在 24 小

时内响应并提供解决方案，需紧急处理的（如食品安全问题），乙方须 2小时内先行响应

并采取临时措施（如暂停供货、下架问题产品）。

第三条、其它特别约定事项

1、乙方指定专人与甲方办理结算业务，并在第一年为乙方提供银行开户及小音箱的

全额补贴。

2、乙方承担供货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和义务；出现任何事故与甲方无关。

3、供货数量及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4、甲方有权对乙方资质（如营业执照、食品安全许可证等）进行审查。

5、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履约，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

6、此协议一式二份，乙方执一份，甲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需 方：（章） 供 方

单位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开户行： 开户行：

帐 号： 帐 号：


